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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届会议 

议程项目 104(c) 

选举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并进行其他选举： 

选举人权理事会十八个成员 

 
 

  2009 年 4 月 20 日吉尔吉斯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处的普通 

照会 
 
 

 吉尔吉斯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秘书处致意并根据大会第 60/251 号决

议第 8 段，转递吉尔吉斯共和国作为 2009 年 5 月 12 日人权理事会 2009-2012 年

成员选举的候选人，自愿对人权做出的保证和承诺(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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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 4月 20日吉尔吉斯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处的普通照

会的附件 
 

[原件：俄文] 

 

  吉尔吉斯共和国维护人权的保证和承诺 
 

 吉尔吉斯共和国政府高度重视保护和促进人权问题，决定吉尔吉斯共和国将

参加定于 2009 年联合国大会第六十三届会议期间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2009-2012 年成员的竞选。 

 作为中亚地区的唯一候选国，吉尔吉斯共和国竞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亚洲区

域集团五个空缺席位中的一个。 

 吉尔吉斯共和国自从独立以来，一直致力于维护人权的普遍性并奉行民主和

法治原则。 

 吉尔吉斯斯坦加入了 30 多项重大人权文书，其中包括《消除对妇女一切形

式歧视公约》、《儿童权利公约》、《禁止酷刑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我国及时

定期向有关人权条约机构提交遵守这些条约条款情况的报告。  

 吉尔吉斯共和国在参加竞选的同时，再次全面承诺在国内和国际上促进和保

护人权。在国家一级，吉尔吉斯共和国将继续把法治与民主、善治和发展视为促

进公民人权的主要原则。吉尔吉斯共和国还将加强保障这些权利的国家机构，继

续支持它们的活动，包括设立吉尔吉斯共和国监察员。  

 此外，吉尔吉斯共和国还加入了所有相关国际人权文书，因为它坚信，切实

加强法治是个人和团体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好保证。  

 在国际一级，吉尔吉斯斯坦一直积极参加联合国系统的人权程序。吉尔吉斯

斯坦提出并支持各项人权决议，重点表明它坚信特别机制可以发挥作用。吉尔吉

斯共和国将继续支持联合国各机制，包括人权理事会这一联合国人权事务领域最

重要的专门机构，通过各国之间的对话与合作，促进和保护具有人类普遍价值的

人权。吉尔吉斯共和国主张联合国这一机构在开展建设性对话与合作的基础上，

以中立、客观和不挑选的方式开展活动。 

 众所周知，吉尔吉斯斯坦汇集了不同的文明和文化，它倡导各国之间的和平、

容忍和理解。吉尔吉斯共和国信守促成其历史特征的基本原则，继续做出不懈努

力，促进不同文化和宗教之间的对话。 

 吉尔吉斯斯坦非常重视人权理事会的选举。我们决心扩大我们在这方面义务

的范围。有鉴于此，我们相信联合国会员国将支持吉尔吉斯共和国当选人权理事

会 2009-2012 年成员。 

 


